桃園縣街頭藝人換證申請表
	申請人姓名

/ 團體名稱
	(團體者，需註明代表人姓名)

	通訊地址
	□□□□□

(郵遞區號必填)

	通訊電話

(必填)
	住家：

手機：
	電子信箱

(無者請註明)
	

	徵選類別
	 □表演藝術 □視覺藝術  □創意工藝  (請依原核准項目勾選) 

	展演項目
	(請依原核准項目填寫)

	展演收入
	 □觀眾打賞 所得             元

 □販售成品 所得             元

 □其他(如：受邀展演所得            元)

	街頭展演
紀錄
	日期 / 時間
	地    點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合計         場

	受邀展演
紀錄


	邀請單位
	活動名稱 / 日期
	地點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合計         場

	建議及感想

	

	2吋證件照

2張 
	(照片浮貼)
	(照片浮貼)
	注意事項：

	
	
	
	1. 請確實填具本表格，郵寄至「32043 
   桃園縣中壢市中美路16號 中壢藝
   術館 韓艾婷 收」。

2. 若使用電腦繕打本表者，除將紙本
表格郵寄至本局外，另將電子檔以E-mail：han@mail.tyccc.gov.tw 

以利建檔。聯絡電話：03-4258804分機207韓艾婷。


桃園縣街頭藝人近兩年內展演成果紀錄

	活動照片 / 照片說明(日期、地點)
	活動照片

建議電子檔圖片

維度：1280 x 960 

                大小：300KB 
	活動照片

建議電子檔圖片

維度：1280 x 960 

大小：300KB

	
	(1)照片說明： 
	(2)照片說明： 

	
	活動照片

建議電子檔圖片
維度：1280 x 960 

大小：300KB
	活動照片

建議電子檔圖片

維度：1280 x 960 

大小：300KB

	
	(3)照片說明： 
	(4)照片說明： 

	
	活動照片

建議電子檔圖片

維度：1280 x 960 

大小：300KB
	活動照片

建議電子檔圖片

維度：1280 x 960 

大小：300KB

	
	(5)照片說明： 
	(6)照片說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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